深圳市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

办理开业相关事项工作指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效率，维护辖内金融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以下简称深圳中支）为深圳辖区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开业相关事项，适用本指引。

第三条 本指引所称银行业金融机构，包括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拟设立的银行业法人机构及其专营机构和一级分行。

深圳中支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相关事项实行清单式管理，明确事项内容、法律依据、办理要求、承办部门、咨询方式和适用机构类型等，以政务公开方式对外公布并及时更新。

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相关事项包括运营管理类事项和其他服务类事项。

运营管理类事项包括金融统计、支付结算、金融科技、人民币管理、国库、征信管理、反洗钱。

其他服务类事项包括综合管理、货币信贷、金融市场、金融稳定、会计、金融消费权益保护、跨境人民币业务、外汇综合、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管理、资本项目管理。

深圳中支办理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相关事项程序分为辅导、受理、反馈三个环节。

深圳中支办理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相关事项，采取统一受理、各职能部门分项办理、统一反馈的工作方式。

第二章 辅 导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在取得筹建批复起30个工作日内，向深圳中支报告筹建的情况。《筹建工作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拟设立机构的名称、拟营业场所、注册资本、设立目的、业务发展规划、筹建组人员名单和履历、发起人基本情况等相关情况的介绍；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筹建的文件；

人民银行要求的其他材料。
收到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交的筹建报告后，深圳中支适时约见银行业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了解银行业金融机构筹备工作进展和金融服务需求，明确人民银行金融服务有关管理规定和要求，加强业务指导，做好风险提示。

对于有辅导需求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深圳中支适时组织有关职能部门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开业辅导，告知深圳中支提供金融服务的范围、标准和合规管理方面的要求，指导和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达到相关服务标准和要求。

第三章 受 理

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开业相关事项应及时向深圳中支提交申请材料。申请材料包括主申请和分项申请。

主申请应包括以下内容：

申请机构名称、营业场所、股权结构及出资比例、业务范围、组织管理架构、内控和风险管理体系、高管履历、人员配备、筹建进展等相关情况的介绍；
拟加入的相关业务系统或办理的有关业务；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筹建的文件；
人民银行要求的其他材料。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自身业务范围选择需加入的业务系统或办理的业务，按照深圳中支公布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相关事项办理指南提交分项申请。分项申请作为主申请的附件。

深圳中支牵头管理部门统一受理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相关事项的申请。申请材料完整性不符合要求的，深圳中支统一向申请机构反馈，一次性告知申请机构进行补充或者更正。

第四章 反 馈 

对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深圳中支原则上应在收到完整申请材料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函复银行业金融机构。

收到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开业文件后，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及时向深圳中支相关职能部门提交开业核准文件、金融许可证和营业执照。

深圳中支各职能部门依据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开业相关事项的复函内容，按照规定权限和程序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接入中国人民银行相应业务系统或者办理相关业务。

银行业金融机构有新增业务事项需求的，由深圳中支相关职能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办理，银行业金融机构不需要再次提出办理开业相关事项的申请。

第五章 附 则

本指引所称专营机构是指商业银行针对本行某一特定领域业务所设立的、有别于传统分支机构的机构，并同时具备以下特征：针对某一业务单元或服务对象设立；独立面向社会公众或交易对手开展经营活动；经总行授权，在人力资源、业务考核、经营资源调配、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等方面独立于本行经营部门或当地分支行。本指引所称专营机构是指参照一级分行管理的专营机构，不包括专营机构的分支机构。

本指引所称一级分行是指在银行业法人机构的直接授权下开展工作，在机构管理、业务管理、人员管理等日常经营管理中直接或主要接受法人机构指导或管辖并对其负责的分行。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以及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若有办理开业相关事项的需求，参照本指引。

第二十一条 深圳中支负责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不适用本指引。
第二十二条 本指引由深圳中支负责解释和修改。

附：深圳市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开业相关事项流程图

附

深圳市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开业

相关事项流程图

各职能部门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接入中国人民银行相应业务系统或者办理相关业务





银行业金融机构及时向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相关职能部门提交开业核准文件、金融许可证和营业执照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原则上于收到完整申请材料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复函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函复银行业金融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一次性告知申请机构补正





申请材料不完整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适时约见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





银行业金融机构





申请材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申请材料完整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核对申请材料完整性





开业辅导





有开业辅导需求





递交开业相关事项申请





无开业辅导需求





取得筹建批复30个工作日之内








递交筹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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